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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
电子邮件（标题不可空白），10 分钟内会拿
到几个 IP地址。突破网络封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了解更多真相！  

 红墙摇摇坠，莫站危墙边。退党、退团、退队（三退）顺天意，神佑得平安。心铭大法好，步入新纪元。

瑞典教师：一走近这里感觉就不一样  

法轮功学员面对面讲述法

轮功真相 

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前来购买法轮功

书籍、教功录像带的人络绎不绝 

明白真相后的瑞典人签名支

持反迫害 

【明慧网】瑞典最大的健康展于

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九日、三十日两

天，在斯德哥尔摩市北部的索拉那举

行。法轮功学员每年都被主办方邀请

参加展会，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

以其高效改善身体、精神健康的神奇

功效，深受瑞典民众的喜爱。 
丽娜是一位来自瑞典的教师，她

对法轮功非常感兴趣，问了很多问题。

当她了解了真相后很高兴，她说：“当

我一走近这里的时候感觉就不一样，

这里让人感到宁静、祥和，我要在我

的研讨会上介绍法轮功。” 
一位很绅士的中年男士曾是美国

电视台科学频道的电视主播，现在瑞

典做记者。他详细询问了中共对法轮

功的栽赃陷害以及中共一手导演的

“天安门自焚伪案”的事实真相。最

后他表示要来炼功点学习法轮功的五

套功法。 
展台前有一位女留学生，她是特

意赶来看法轮功功法演示的，她的故

事很令人寻味。五年前的她，曾经满

脑子灌满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谎言，来

到瑞典后，她才了解法轮功真相，

并有缘和法轮功学员成了朋友，在

她处于很困惑、特别需要人帮助的

时候，是法轮功学员用法轮大法的

道理耐心地开导她，是法轮功的书

籍，使她很快地从困惑中走了出来，

很令她感动。 
她表示很敬佩法轮功学员这么

多年坚持不懈地讲真相，让更多的

中国人了解了真相，她也要修炼法

轮功。 

【明慧网】最近中国唐吉田等 4

位律师在为法轮功学员维权的过程

中，遭到中共绑架并被酷刑折磨，引

起国内外关注，其中张俊杰律师被警

察殴打，脊柱横突被打断三根。德国

法学家托马斯·魏劳赫博士一直关

注中国人权，他说：“这些警察的迫

害行为严重触犯了刑法。” 

2014 年 3 月 20 日维权律师唐吉

田、江天勇、王成、张俊杰与法轮功

学员及家属共 30 人，前往黑龙江青

龙山洗脑班黑监狱（对外谎称“黑龙

江省建三江农垦总局法制教育基

地”），要求立即释放被非法关押的

法轮功学员石孟昌、韩淑娟、蒋欣波

等人。21 日 4 位律师与 7 名法轮功

学员共 11 人被建三江警察绑架。

4位律师和7位公民被绑架后，

民间自发组建了“失踪公民营救

团”。很多中国律师与公民亲赴建三

江救人。从 3 月 25 日起营救律师团

在寒冷的七星拘留所前静坐守夜并

连续绝食抗争，要求合法会见被绑架

律师。29日一早公民营救团发出“紧

急关注”的呼吁，23 人，其中包括 3

名律师全部又被警察绑架。 

27 日张俊杰律师被释放，他亲

述了被绑架的恐怖经历，当他要求审

问他的警察出示证件时，被警察于文

波扇了七、八个耳光，随后于文波随

手拿起大半瓶矿泉水瓶猛砸张律师

头部，接着于文波和另一名警察把张

律师踹倒，拳打脚踢暴打三分钟后，

张律师腰部疼痛难忍，无法坐起。张

俊杰律师释放后去医院检查，经医院

诊断，脊柱横突被打断三根。 

德国法学家：这些警察严重触犯了刑法 

图： 21 日被绑架的四位律师
江天勇、张俊杰、王成、唐吉田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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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一四年四月九

日，昆明赵菲琼女士在老家向人赠

送法轮功真相光碟时，遭到了恶告，

被绑架到居委会，当天回家后，一

直有不明身份的人对她监视、跟踪。 
以下是她自述这么多年被迫

害的经历： 
我叫赵菲琼，以前我经常长口

腔溃疡、扁桃体发炎，炼法轮功后

我就好了，在生活中，我时时按照

真善忍做一个好人，我自己开个小

店做生意，在生意中，从不多拿多

占，言而有信，时时处处体现修炼

人的风貌。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江泽民

团伙发动了对法轮功学员的邪恶

迫害。二零零零年五月的一天，昆

钢派出所的警察把我叫去派出所，

我讲了法轮功到底是什么，警察听

后没说什么，在那里一个早上就让

我回家了。 
二零零零年十月二日，我正在

店里看店，昆钢公安分局警察将我

从店里带到分局。经办警察是董

彪，当天我就被送到昆明市第二看

守所十一监号，才进看守所，我身

上装的钱就被搜走了。一进去就让

洗冷水澡，洗完澡叫干奴工——拣

辣椒。第二天早上六点多就起床开

始拣辣椒，每个人有规定的任务

量，拣不完就没日没夜的拣，手指、

指甲都裂口、烂了。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中旬，昆钢

新村派出所的警察周英来我开的

小店里，想进卧室搜查，被我推了

出去。几天后又来，问我要照片，

我没给他，他就把我丈夫叫出去

了。二十六日晚上发现有两个人跟

踪，被这两个便衣冲上来绑架了，

他俩都是新村派出所的警察：周英

和杨志斌。 

俩人叫来一辆小面包车将我

拉到新村派出所，把我身上装的法

轮功真相资料搜出来，还说，他们

为了抓住我，已经在我的店门口守

了我一个多月了。 

当天晚上又把我送到昆明市

第二看守所。在看守所里还是不停

的拣辣椒、拣白云豆、拣蚕蛹，干

不完就不让睡觉，整天蹲在地上拣。

期间也遭到了昆钢公安分局警察的

提审。我被昆钢公安分局警察送到

云南省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 

才进劳教所时我被送到三大队

集训队，干奴工——绣花、缝珠绣，

装饰帽子、鞋子上的珠绣，还有挂

的福字。三队队长叫马里梅，管生

产的队长白慧芬，还有一个队长叫

李琼云，李琼云还曾把我叫去，劳

教所还给我安排两个犯人二十小时

监视我。 

三个月后，让我到菜地组去种

菜。我在监室里炼功，监视我的犯

人从上床将我揪下来，打我耳光。 

二零零二年九月份，被转到一

大队——缝纫组，有时候一天才能

睡两三个小时。我就这样在缝纫组

干高强度奴工一直到我出劳教所。 

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三日我从

劳教所回家，被非法加期五十九天。 

二零零四年八月十一日，我被

送到石林县看守所，第二天我开始

绝食反迫害，第四天，石林县看守

所的管教人员授意犯人对我灌食，

先让犯人把我绑在老虎凳上，然后

拿火钳来撬我嘴，又拿大铝勺来撬，

把我的牙齿撬裂，撬开后将熬的稀

饭灌到我的嘴里，当时我差点出不

来气了，姓赵的管理员看到后急忙

让犯人住手我才缓过劲来。 
第五天，石林县国保大队金学

亮等人来看守所非法提审，之后我

的朋友为我请了一个律师，这个律

师和金学亮一起来看守所看过我，

但之后就没有来，我后来才得知律

师受到了恐吓，连电话也被监听，

因此不敢再管这个案子了。 
二零零五年一月初，昆明市中

级法院到石林县法院给我非法开

庭，也没通知家属，石林县国保大

队的金学亮、朱建玲却不知以什么

身份坐在旁听席上。三月一日我被

送到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昆明市

中院对我非法判刑四年。 

多年冤狱 昆明赵菲琼今日又遭迫害 二零零一年除夕，在北京天

安门广场上发生了令世界震惊

的“天安门自焚”事件。很多人

因此对法轮功产生了误解和仇

恨，但众多证据表明，自焚是一

场骗局。 

◆头发和塑料瓶烧不坏？ 

央视录像中，被大火烧过的

王进东，面部严重烧坏，腿上的

棉衣烧烂，但他两腿间盛汽油的

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易着

火的头发也还完整。警察拎着灭

火毯等着拍戏，丝毫没有灭火的

急迫。 

 

 

 

 

 

 

 

 

◆违反医学常识的采访 
中共媒体报道“天安门自焚”中有

一个小女孩刘思影，她大面积重度烧伤。

按医学常识，这样的病人要严格消毒，

否则被感染有生命危险。可是 CCTV 的电

视画面上却出现了这样的画面：央视记

者不穿隔离衣，不戴隔离帽，还把最容

易携带病菌的话筒伸向了刘思影。医院

难道连最起码的隔离防护都忽视了吗？

分明是在演戏！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2001 年

8 月 14 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安门自

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

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

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国

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辞。 


